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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因應未來各界社會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的高度重視及期許，除被害人

服務層面之提升外，培養有特殊專業之馨生學童、學生其能力，未來回饋

社會，以展現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社會公益能力。本計畫之實施自奉

核後，即由本會各分會執行，其方式經由本會各分會於其輔導之受保護人

中發掘具有專長者(如說明)，而由協會提供金錢、師資或其他之協助，以

培育其為個中菁英，並於有成之時回饋本會及其他受保護人。 

例如：本會某分會所輔導之受保護人中具有舞蹈專長且家庭經濟狀況難以

支付其學習費用或沒有適當之師資、環境等，經由本會之協助而能繼續深

造，甚至成為舞蹈領域翹楚，進而回饋本會，為本會之受保護人開班授課，

並協助推擴本會之保護業務或參與本會宣導活動。 

說明：所謂專長不特別局限某一項目，只要在該領域表現特別優異而有相

關專業人員書面推薦或具有栽培潛力而有得奬證明等資料佐證者，如籃

球、棒球、田徑、音樂、歌唱…等。 
 

二、  目的 

本會各項專案旨在解決受保護人基本需求及對生活之部分保護，對於具有

特殊專長之受保護人或囿於家庭經濟因素或苦尋不著專業老師，而無法繼

續進修或深造，為培育該具有特殊專長或有潛力之受保護人，可經由本會

予以金錢上及相關專業人士之協助，以期能培育專長，如此，不僅可圓受

保護人的夢，並且可藉由受補助之受保護人成功後，將其成功經驗分享予

其他受保護人，以鼓勵受保護人並教導之，冀使人人均能發揮所長，成為

各界精英，並深化犯罪被害保護效能。 
 

三、  預期效益 

本計畫屬長期性之規畫，乃針對本會所輔導、具有特殊專長之受保護人讓

其在無後顧之憂情況下，繼續鑽研，並在日後成功時能回饋本會及受保護

人，以及依其專長之不同，協助本會推廣保護業務，參與本會各項宣導活

動或教授本會受保護人。 

本計畫規劃以受保護人為對象，提供受保護人不同之保護方案，並以受保

護人協助受保護人之良性循環為基調，建構一座能讓受保護人更上一層樓

之精神堡壘，本會將會請已輔導成功而有意願參與本會各項宣導活動之受

保護人一同為其他受保護人來打拼，並以具有新聞張力之受保護人奮鬥成

功過程，進而協助其他受保護人之故事，提供新聞媒體採訪或拍成記錄片

等，以正向報導宣揚本會之宗旨及業務之成果。 



 

四、  指導單位 

法務部 
 

五、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六、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所屬各分會 
 

七、  實施方式 

由分會向本會提供申請人之資料及申請文件，由本會不定期招開受保護人

專長培育計畫審查小組會議進行書面審查，經通過後其補助資格得使用一

年，待下一年度須重新申請。 

 

八、  審查項目應包含以下 

(一)專長培育計畫申請書。 

(二)本學期繳納學雜費之證明文件。   

(三)相關專業人員書面推薦或具有栽培潛力而有得奬證明等資料。 

(四)自我培訓相關計畫。(預計取得之證照、資格、學位或有利於未來發 

    展之比賽目標) 

(五)自我培訓結果之證明。(首次申請免檢附) 

(六)提供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發展之相關計畫。(未來取得專長後，預 

    計如何提供犯罪被害人發展之方式) 
 

九、  審查小組之組成 

各分會申請之審查作業由本會 5 名工作人員進行（下稱審查小組），其中

3名須具有主管身分。 

審查小組成員應於審查作業進行前排定。 
 

十、  補助資格 

符合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稱之犯罪被害人。 
 

十一、  補助金額 

(一)學費補助 

    1.國小，每學期資助二千元。 

    2.國中，每學期資助三千元。 

    3.高中職以上院校如附表。(另增研究所) 

    案件發生六年以上，同本會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要點補助金額予以補 

    助。 

(二)生活費補助 

    依衛生福利部公布最新年度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每月最低生  

    活費之 25%予以補助。 



(三)專長培育補助 

    器材補助(實支實付)、課程補助(實支實付)、其他因精進專業能力而 

    產生之費用(實支實付)，本項以一學期 3萬元為限。 

(四)特殊補助 

    出國參加國際性比賽、出國取得學位及其他特殊榮譽事項得另向本會 

    申請補助費用-實支實付(20萬元為上限) 

在學學生補助之計算以學期為單位，若非在學則以半年計算，款項之核撥

亦同。 
 

十二、  分會審核機制 

依申請人提供之自我培訓相關計畫之目標以年度為計算，由各分會定期進

行審核，並將成果提報本會。 
 

十三、  效益評估 

依前條提報之成果定期進行評估，並將評估成果納入是否持續補助之理

由。 

 

十四、  經費來源 

由本會或分會各項政府補助款、馨光閃耀補助款、捐助款其中一項項下支

應。 

 

十五、     

  

本計畫經董事長核定，並報請法務部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